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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政府環境保護局政府環境保護局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大專院校學辦理大專院校學辦理大專院校學辦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生實習生實習生實習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 

一一一一、、、、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本局為使各大專院校至本局實習之學生對於本局所推動之環保業務及

理念能有完整、具體及更深入瞭解，提供由學生自選實習項目及實習時數之顧

客導向式實習服務，特訂定本規定作為相關作業規範。 

二二二二、、、、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一) 主動邀請對象:雙北轄區內之各大專院校環境工程及環境衛生等相關系所

在學學生。 

(二) 受理申請對象: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不限行政轄區及科系)，校方推薦或

個人申請皆可。 

三三三三、、、、    實習名額實習名額實習名額實習名額及及及及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實習名額以每年提供 20 名、實習時數最多 8

週為原則，得視申請情形酌予調整。每年 2 月間由人事室函請雙北轄區內各大

專院校相關系所協助徵詢學生實習意願後，彙整各校回覆實習學生名額及其他

科系學生自行申請名額，簽奉局長核定後，依學生意願進行安排，並於每年 7

至 8 月（暑假期間）開始實習。 

四四四四、、、、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每年由本局各業務單位就業管項目，規劃提供學生之實習項目內

容（例如綜合規劃科之環評審查作業流程、空氣品質維護科之空氣污染及噪音

管制方式與成效、水質保護科之水污染防治及土壤污染整治相關措施、循環資

源科之廢棄物再利用及資源回收法令及實務、廢棄物處理規劃科之實地觀摩瞭

解垃圾處理之各項業務及執行、事業廢棄物管理科之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審

查、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用藥管理等）。 

五五五五、、、、    實習步驟實習步驟實習步驟實習步驟：：：： 

（一） 實習學生於總實習時數上限內，就各單位提供之實習項目依個人意願勾

選，並註明優先順序後，由本局人事室視各實習項目容納情形，安排實習

單位及時間；另為達到深度實習效果，每項實習時數至少安排 2 週。 

（二） 至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並說明相關實習須知。 

（三） 依上開實習學生勾選實習項目意願及實習時數安排至各單位實習。 

（四） 實習期間各單位除須提供相關辦公器材外，並須指定指導員 1人負責帶領

及引導學生進行實習作業。 

（五） 實習學生原則於實習單位進行實習，如實習單位空間不足，再就本局公共

空間進行調整安排。 

（六） 每單位實習完畢後，指導員須負責與下一單位指導員橫向聯繫，以協助實

習學生順利至次一項目實習單位進行實習。 

（七） 各實習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前一日撰寫實習心得報告 1篇(格式如附件)，並

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送交人事室，以供參考。需實習證明者，經申請後由人

事室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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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長期協力關係之建立長期協力關係之建立長期協力關係之建立長期協力關係之建立：：：：    

（一） 「環保之友」榮耀:實習學生於本局完成實習後，如經實習單位評核，表現

優良者，以局長名義頒發環保之友證書，以表彰及肯定在本局實習期間之

表現，並建立環保之友資料庫，以便聯繫並提供各業務單位參考運用。 

（二） 融入與合作: 

1. 各業務單位活動之參與: 本局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時，得邀請環保之友

參與或協助，以長保聯繫並增進團隊融入。 

2. 本局各相關政策推廣助手:本局推動各項業務政策、計畫或方案等，需

外界支持、參與或協助推廣時，得邀請環保之友加入，俾能長期關注環

保議題並支持本局相關環保政策及理念。 

 

 

 

 

 

 

 

 

 

 

 

 

 

 

 

 

 

 

 

 

 

 

 

 

 




